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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中海石油氣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訂立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作出的

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八日，本公司與中海石油氣電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氣電集團」）訂立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雙方本著「真誠合作、優

勢互補、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原則，開展合作並發揮雙方的優勢，致力推進氫能及綜

合能源的合作。根據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及氣電集團同意雙方開展以下合作內容︰

1. 在天然氣製氫方面，開展撬裝天然氣製氫項目合作；

2. 在天然氣加氣站方面，開展加氫站建設及安全評估、高壓氫氣儲存和加注設備、加氣

站改建及擴建加氫設計等項目合作；及

3. 在綜合能源供應方面，開展多能互補綜合能源供應項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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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氣電集團的資料

氣電集團是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目前是中國第一、全球第三大液化

天然氣進口商。氣電集團在新型撬裝天然氣製氫成套裝置、高壓氫氣儲存和加注設備、加

氫站安全評估、分佈式能源等領域擁有技術、管理和市場優勢，致力於新能源開發利用，
推進中國氫能產業的發展。

訂立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本集團認為訂立合作框架協議將利於合作雙方充分發揮彼此的優勢，對雙方共同推進中國

氫能產業發展有著積極的戰略協同效應，也為中國的綠色、低碳、清潔、高效能源體系建

設作出貢獻。本集團相信中國加快發展氫能產業將推進整個天然氣產業的持續增長，對本

集團實現其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從而取得更大的企業效益與社會效

益，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及劉暢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明興先

生、姜新浩先生及Mahesh Vishwanathan IYER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陳燕

燕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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